
附件 2

调整实施的省级行政权力事项清单
序号 事项名称 委托方式 原受委托主体 实施依据

1 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 由“下放”改为“委托”
青岛西海岸新区

管委会

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

委托实施的决定》（省政

府令第 368 号）

2

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
不再委托下放
青岛西海岸新区

管委会

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

委托实施的决定》（省政

府令第 368 号）

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
除跨设区的市的生产、储存危险

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

除跨设区的市的矿山、金属冶炼

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、储存危险物品

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

矿山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


